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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越南財政部發布貨物進出口原產地判定通知

(Circular 62 )01

2019年越南財政部發布了第62 2019 / TT BTC號通知(Circular 62)，對2018年4月

20日發布的第38 2018 / TT BTC號通知中有關判定進出口貨物原產地的規定進行

了補充。此次發布的函文內容將於2019年10月21日生效。

以下為Circular 62中的一些重要內容:

• Circular 62提供了在CP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步協議)架構下，對於貨
物原產地證明的詳細指引。包括原產地證書的申報和提交時間表，以及越南海
關當局對原產地證書執行的相關檢查、驗證和拒簽程序。

• 當原產地證書和進口申報文件上的海關稅則有代碼不一致的情況下，Circular

62提供了處理程序的相關指引。越南海關將根據進口報關資料及實際貨物查驗
情形，予以同意/拒絕核發原產地證明，或與國外原產地證明發行機構進行查
驗。

在中美貿易戰的情況下，越南成為許多企業將產品出口美國的

重要根據地，因此企業出口產品能否取得越南原產地證明就顯

得格外重要。已於2019年10月生效的Circular 62，為企業提

供了申請原產定證明，較為明確的程序及時間表，對越南出口

企業，具有實質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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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針對跨境電子商務的管理草案02

為了加強越南電子商務交易的管理和稅收，越南財政部已發布相關草案並對外徵
求意見。該草案預計於2019年底批准通過。

此次草案所涉及的規範對象包括經營電子商務平台和網站的電子商務運營商、物
流商，報關行以及經營進出口的公司。

根據本草案，越南海關總局(GDC)將建立電子商務管理系統，並通過該系統24小
時全天候處理進口申報。該系統將與越南海關的「國家單一窗口」系統(National 

Single Window)及其他海關現有管理系統連線並交換資訊。

與傳統貿易進口相比，經由電子商務進口的報關文件程序將更為簡便。未來與電
子商務有關的海關申報與相關資訊將會被上傳至電子商務管理系統中，並一併完
成清關程序。關稅支付的部分則將與傳統貿易進出口的方式類似（例如銀行轉
賬）。電子商務進口貨物的報關價值，將依電子商業發票上的價格為準，並計入
運費和保險費。價值不超過100萬越南盾及符合豁免規定的商品，將不需受品質
和食品安全相關檢驗。

本草案中也列示了貨品價值超過100萬越南盾而不需受檢的產品種類清單，但每
批進口貨物僅適用一項產品，且每年最多只可3次免檢驗。

雖然此次的草案內容主要著重在電子商務進口報關程序上，但

相關電子商務交易的資料蒐集與管理系統建置，未來將有機會

幫助越南稅局目前所推行的稅務改革，未來針對跨境電子商務

相關活動，課徵相關稅收。



其他臺灣重要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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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發布108.6.24台財稅字第10704701480號令，核釋個人股東轉
讓87年度盈餘增資緩課股票之股利所得課稅相關規定01

為迎接個人及營利事業之境外資金鮭魚返鄉潮，2019年8月15日生效的境外資
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將是扮演引導海外資金回台的重要橋梁。法令實
施迄今約莫半個月，據報導，目前已有3件正式的申請案，研判將因此觸發更
多的個人及營利事業，加緊思考是否提出境外資金匯回專法的申請。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稅務法律服務會計師林巨峯提出五大策略思維，提供投
資者參考:

一、資金流動性考量

1. 投資者應確立資金回台主要目的為何? 是否有實質投資計畫? 如果資金
回台不用於實質投資，將有7成是存放於外匯存款專戶，5年無法自由
運用。

2. 若有實質投資計畫，提醒投資者，若是直接投資產業，持有投資產業
的股份或出資額應達4年。若是間接投資，投資國內創投事業及私募基
金亦應達4年，而創投事業及私募基金未運用的資金，限存放於銀行開
立的存款專戶。另，不論直接投資產業，或透過國內創投事業及私募基
金間接投資國內重要政策領域產業，皆必須為國內企業增發新股或出資
額，不得併購或是購買原股東之股權(即老股)。

二、對營利事業財務報表的影響

營利事業之海外股利，若以往財務報表皆未曾估列所得稅費用，於適用資
金匯回專法所繳納的稅款，財務報表因此會認列所得稅費用，將稀釋營利
事業當年度的獲利; 反之，若以往已估列20%的所得稅費用，適用專法的
優惠稅率後會產生所得稅利益，提高當年度的獲利。另，匯回後存放於外
匯專戶之外幣存款，其匯率波動影響數亦將影響營利事業的損益。

個人股東依據已廢止《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取得公司以87年度盈餘增資緩課
所得稅之記名股票，於107年1月1日以後轉讓、贈與或作為遺產分配時，其所
得計算必須依股利所得新制課稅，即1.合併個人綜合所得稅總額計稅或2.按
28%稅率分離課稅，二者擇一。

是否申請境外資金匯回專法資誠提出五大策略思維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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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用專法的稅負是否最優

1. 個人資金回台，應評估是否可適用財政部108年1月31日發佈之解釋令
(即個人匯回海外資金之課稅認定原則及檢附文件規定)，稅負是否較
優。

2. 營利事業之海外股利適用資金匯回專法，依該專法繳納的稅額如同分離
課稅，海外股利所得無法與當年度的課稅損失或前10年課稅虧損相互
抵銷，所增加的稅額亦無法使用投資抵減。海外股利於境外已繳納的扣
繳稅款，無法用以扣抵專法繳納的稅額。

3. 依資金匯回專法做實質投資，已確定無法與產創條例「智慧機械及5G
支出投資抵減」、「天使投資人投資抵減」併用。而，直接投資是否可
同時適用產創條例「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稅基減除」，與間接投資是否
可同時適用產創條例「有限合夥創投事業透視課稅」規定，則有待主管
機關進一步公告。

四、溯及既往查核個人境外資金的申報狀況

資金匯回專法只排除回台資金涉及所得性質部分，免依所得稅法、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課稅。因此，個人之
境外資金若過往有涉及遺產、贈與等，仍無法完全排除由稅務機關依相關
稅法規定溯及既往查核的可能性。

五、個人境外資金需因應銀行洗錢防制與資恐防制的調查

個人境外資金回台依專法提出申請時，應符合洗錢防制法及資恐防制法相
關規範，因此，個人應思考境外資金是否可通過金融機構反洗錢與反資恐
的審查，讓境外資金得以順利回台。

林巨峯提醒，個人及營利事業之境外資金匯回，因每個個案的背景情況都

不盡相同，建議應盤點自身情況，就未來投資規畫、資金管理、稅負成本

等面向，審慎評估是否適用專法做最有效率的資金運用及稅負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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